
 

 

 

 

平新人社〔2024〕14 号 

 

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工作计划》的通知 

 

为加强市场监管系统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抽查

工作的统一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有效支撑事中事后监管，

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《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

（以下简称《计划》），请各部门严格按照《计划》要求和规

定的时间节点，做好系统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

工作，努力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全覆盖。 

一、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 

全面推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大决策，是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是政府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，

也是有效解决随意执法、任性执法问题的重要途径，是促进



执法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有效抓手，是

执法部门减轻基层负担，提升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。各部门

要充分认识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重大意义和加强事

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性，以问题为导向，不断创新监管方式，

全面提升监管水平。 

二、加强领导，认真做好抽查检查工作  

为了更好的做到精准抽查检查，依据省、市局有关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文件和计划要求，各部门按照市局

制定的《计划》组织对辖区监管市场主体总数的（一般检查

事项，重点检查事项不设上限）5%抽取检查对象实施抽查，

并依据辖区监管实际，积极做好执法人员的随机匹配、检查

以及结果公示工作。各业务股室要加强对基层的业务指导，

强化对抽查结果的运用，不断提高双随机抽查检查工作效能。 

三、加强宣传培训，不断提升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 

强化人员培训，不断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执法

人员的业务能力。各部门要加强对执法检查人员的专业培训，

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、业务素养和执法能力。进一

步加强“双随机”监管工作的宣传，重点宣传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工作对市场主体实施信用监管的意义、作用和威

慑，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。 

 

 



 

附件：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 年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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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。 

序

号 
部门名称 

抽查事项 

名    称 
抽查依据 

检查 

主体 

事项 

类别 
检查对象 

抽查 

比例 

抽查时

间安排 
检查方式 备注 

1 区人社局 规章制度检查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 

区劳动保障
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
团体；2、区属企

业及其下属单位
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
商户；3、新华区
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
5%.2、随机

抽查事项

要达到行

政执法事

项的 70%

以上。 

2024 年

3 月至
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
不定项抽查

相结合 

 

2 区人社局 
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

理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劳

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
团体；2、区属企

业及其下属单位
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
商户；3、新华区
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
5%.2、随机

抽查事项

要达到行

政执法事

项的 70%

以上。 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
不定项抽查

相结合 

 



序

号 
部门名称 

抽查事项 

名    称 
抽查依据 

检查 

主体 

事项 

类别 
检查对象 

抽查 

比例 

抽查时

间安排 
检查方式 备注 

3 区人社局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河南
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职工

带薪年休假条例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
5%.2、随机

抽查事项

要达到行

政执法事

项的 70%

以上。 

2024 年

3 月至
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
不定项抽查

相结合 

 

4 区人社局 禁止使用童工 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 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
5%.2、随机

抽查事项

要达到行

政执法事

项的 70%

以上。 

2024 年

3 月至
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5 区人社局 
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

殊劳动保护 
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女职
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》《未成
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》《河
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娱

乐场所管理条例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

序

号 
部门名称 

抽查事项 

名    称 
抽查依据 

检查 

主体 

事项 

类别 
检查对象 

抽查 

比例 

抽查时

间安排 
检查方式 备注 
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以上。 

6 区人社局 工资集体协商 
《河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

例》 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以上。 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7 区人社局 
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
情况的巡视检查和书

面审查 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以上。 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8 区人社局 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河
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条
例》《河南省最低工资规定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

序

号 
部门名称 

抽查事项 

名    称 
抽查依据 

检查 

主体 

事项 

类别 
检查对象 

抽查 

比例 

抽查时

间安排 
检查方式 备注 

以上。 

9 区人社局 社会保险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
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工
伤保险条例》《河南省进城务
工人员权益保护条例》《社会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《河南
省失业保险条例》《河南省工
伤保险条例》《河南省职工生

育保险办法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以上。 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10 区人社局 高温劳动保护 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 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以上。 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11 区人社局 妨碍阻挠行政执法检查 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河南
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工伤

保险条例》 

区劳动保障
监察大队 

一般检查 
事项 

1、区级的行政机
关、事业单、社会
团体；2、区属企
业及其下属单位
及私营企业，个体
商户；3、新华区
本级参保的用人

单位 

1、按劳动
者人数、不

低于
5%.2、随机
抽查事项
要达到行
政执法事
项的 70%
以上。 

2024 年
3 月至
11 月 

定向抽查和
不定项抽查
相结合 

 



 


